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结论如下： 

根据 2020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

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 2020年度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基准日，公司不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

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没有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的意见至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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